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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上訴政策      （初始版本獲批日期︰2018 年 8 月 13 日） 

 

目的 
1. 本上訴政策目的為確保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總

會」）在毋須依靠外部組織的情況下以公平、快速及廉價的方式處理

與會員的爭議。 

2. 本上訴政策於 2025 年 12 月 10 日經總會的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

「執委會」）審批通過。總會的執委會有權因應情況的變化，調整及

修訂本上訴政策。 

本政策的範圍和應用 

3. 總會的所有會員1都有權對總會的執委會、附設委員會或由總會授權以

代表總會作出決定之任何機構或個人所作出的決定提出上訴，但要能

提供下文第 10 條所載的充分上訴理據和滿足下文第 7、8 及 11 條所述

條件。 

4. 本政策適用於總會在授權下︰ 

a) 對運動員加入總會之香港初級代表隊培訓計劃及香港體育學院之

精英訓練計劃以及參加海外比賽的資格和選拔所作之決定；  

b) 最佳空手道運動員的選拔結果； 

c) 代表中國香港參加國際比賽的殘疾人空手道運動員的選拔結果。 

 

5. 為避免出現任何疑惑，本政策不適用有關下列情況之決定︰ 

(a) 運動員參加海外賽事之資格及選拔，而該等海外賽事的主辦單位

已有既定的參賽資格和選拔標準（如 奧運會、亞運會和全國運動

會），和／或已另行制定具體的上訴程序； 

 
1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的會員定義見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章程大綱

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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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總會的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決議案議決的政策和其他事宜

（如賽事規則）； 

(c) 由總會以外的組織確立之政策及程序；及 

(d) 行政問題。 

上訴小組 

6. 上訴小組負責覆核及裁決上訴。小組成員包括 (i)裁判委員會總監或

其授權代表、(ii)執委會指定的一名執委會成員和 (iii)並無參與上訴決

定之香港體育學院教練一名。如果上訴與殘疾人空手道賽事有關，最

少一名殘疾人空手道發展委員會的委員將會被任命為小組成員。上訴

小組成員必須簽署利益衝突申報表（請參閱附錄 A）。 

 

提出上訴 

7. 除特別指明，總會會員須在收到決定通知之日起計 7 天內提出上訴。 

8. 上訴必須以書面形式向上訴小組提交，並包括下列內容︰ 

(a) 上訴原因； 

(b) 上訴理據； 

(c) 所有支持上訴原因及理據的證據； 

(d) 一個或多個補救要求；及 

(e) 上訴費港幣 500 元正，如上訴得直，該款項可予退還。 

9. 如上訴提出之時超逾 7 天限期，則必須說明豁免第 7 條之要求的理

由。上訴小組將全權酌情決定是否允許逾期上訴，而該決定無法上

訴。 

上訴理據 

10. 並非任何決定都可上訴。僅可基於程序理據對決定提出上訴。程序理

據嚴格限制於被上訴人(被調查對象身上)︰ 

(a) 在未獲得授權或管轄權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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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有遵守已訂立之政策和程序； 

(c) 作出的決定受偏見影響，偏見定義為未保持中立，以致決策人未

能考慮其他觀點或該決定受到與決定之實質或利弊無關的因素影

響； 

(d) 未能考慮相關資料或作出決定時考慮的資料並不相關； 

(e) 不當地行使其酌情權，及／或 

(f) 作出極不合理的決定。 

11. 上訴人承擔上訴舉證之責任，因此必須能夠說明在權衡各種可能性

後，被上訴人已發生第 10 條所述的程序錯誤。 

上訴審查 

12. 總會秘書長將確認已收到上訴。在將上訴提交給上訴小組前，秘書長

先審查上訴，以確保該上訴符合本政策第 4 及 5 條所述的管轄範圍，

及滿足第 7、8、10 及 11 條之要求。如上訴經審查後不予接受，秘書

長將在收到上訴書後 4 個工作天內以電郵通知上訴人不接受該上訴及

其理由。 

 

上訴裁決 

13. 上訴小組將根據相關的既定政策、程序及規則覆核上訴人提交的上訴

文件，以確定是否存在上訴人所指的程序不公。 

14. 上訴小組將決定審議方式，如文件審查、錄像覆查，舉行聆訊及召見

證人。 

15. 上訴小組就上訴作出如下決定： 

(a) 駁回上訴及確認被上訴之決定；或 

(b) 維持上訴，並在適當情況下將事件交回最初的決策人以作出新的

決定；或 

(c) 維持上訴及更改被上訴之決定，但只適用於被發現發生錯誤，而

該錯誤因缺乏清晰的程序、缺少時間或失去中立性而無法由原決

策人糾正之情況；及／或 

(d) 如合適，裁定是否應同意上訴人尋求的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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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將以多數票達致。 

16. 如果港協暨奧委會或相關政府部門對最終決定有異議，執行委員會應

在作出最終裁決前，徵詢顧問小組（請參閱附錄 B）的意見或將該事

宜提交「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處理。顧問小組成員並非中國

香港空手道總會的成員。執委會將以多數決方式，依據顧問小組或

「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裁中心」所提供的建議和推薦作出裁決。 

 

17. 上訴審議起計 10 天內得出結論，上訴小組將在得到執行委員會確認後

向上訴人發出其書面決定並附上決定的理由。 

 
 
 
 
 

流程 

18. 上訴流程（請參閱附錄 C） 

 

 

 

 

 

 

 

 

 

 

 

 

 

 

 

（一切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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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利益衝突申報 

 
甲部 – 申報（由申報會員填寫） 

致：執行委員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委員會*主席／總監* 

本人現申報下列有關討論事項的現有／潛在*利益衝突情況：- 

 

 

                                                            
姓名：                              日期： 
                                                                          
乙部 – 收訖確認（由主席／總監*填寫） 

致： 

申報收訖確認 

  閣下日期為                 的申報表所載資料俱已知悉。茲決定︰- 
 在甲部所申報之資料不變的情況下，閣下可繼續對上述事項發言及投票。 
 在甲部所申報之資料不變的情況下，閣下可繼續對上述事項發言，但不得就該事

項投票。 
 在甲部所申報之資料不變的情況下，閣下可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有關上述事項的會

議。 
 閣下應退出會議，並立刻將會前發送給閣下有關該事項之任何文件退還予秘書。 
 閣下應避免開展或參與開展根據甲部所述可能引起衝突的工作。 
 在甲部所申報之資料不變的情況下，閣下可繼續處理上文所述之工作。 
 其他（請具體說明）：                                 
 
 

                                _ 
日期：                              主席／總監* 
*請删去不適用者 
（一切以英文版本為準） 

i)     將予討論／涉及的事項 

ii)     對本人與上文(i)中所述事項之關連的簡要描述 

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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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 

顧問小組 

 

(1) 小組性質： 外部 
(2) 任期： 任期與當屆執行委員會相同 
(3) 估計會議頻率： 按需要  
 

(4) 顧問名單 

成員 i：   (1) 有待確認 

           (2) 有待確認 

           (3) 有待確認 

    (4) 有待確認 

    (5) 有待確認 

 

秘書： 李小龍博士（總會法律顧問） 

 

(5) 服務範圍 

1. 根據總會的政策及組織章程細則向總會管理層提供意見。 
2. 成立最終上訴小組 ii（如有必要），於覆核對總會的投訴或上訴小組決定的異議後

提供意見。 
3. 向總會的執委會提供書面報告以及意見和建議。  

 

註： 

i. 此顧問小組中應包括兩名觀察員。 

ii. 當執行委員會收到對總會的投訴或上訴小組的決定的異議時，執委會會諮

詢上述名單中之其中三人以對上訴進行審理，這取決於他們的自願性和利

益衝突。 

（一切以英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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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上訴流程 

 

 

 

 

 

 

 

 

 

 

 

 

 

 

 

 

 

 

 

 

 
 
 
 
 
 
 
 
 
 
 
 
（一切以英文版本為準） 
 

否 

 

港協暨奧委會

／康文署同

意？ 

執委會覆核 

 

上訴小組 

執委會諮詢顧問小組 或 將

提交「亞非法協香港區域仲

裁中心」 

紀律處分 

報告 

結案 

 

維持原判 

？ 

證實 

？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